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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賜的再思 

黃錫木 

建道神學院 

香港長洲山頂道二十二號 

羅馬書十二章 3至 8節 

3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 

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4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 

5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 

6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預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預 

言， 

7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 

8 或 作 勸 化 的 ， 就 當 專 一 勸 化 ； 施 捨 的 ’ 就 當 誠 實 ； 治 理 的 ， 就 當 殷 

勤；憐调人的，就當甘心。 

以弗所書四章 7至 1 4節 

7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8 所 以 經 上 說 ： 他 升 上 高 天 的 時 候 ， 擄 掠 了 仇 敵 ， 將 各 樣 的 恩 賜 賞 給 

人 ° 

9 (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 

1 0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1 1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1 2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1 3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 認 識 神 的 兒 子 ， 得 以 長 大 成 

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1 4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跪計和欺編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 

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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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到今天團契和教會熱門的話題，「恩賜」必然榜上有名。對於熱 

心事主的信徒來說，知道自己在某方面是否有「恩賜」，無疑像接受 

「審判」一般，是福是禍，便在乎結果是否與自己的期望相符。 可悲 

的是，信徒不但不了解問題的所在，而且對「恩賜」的觀念非常含糊， 

自我形象又偏低，因此，大多數人只是在自憐中，無可奈何地接受這審 

判的裁決。有見及此，我希望在這裡從新約聖經三段經文來討論「恩 

賜」的種種問題。 

我的分享大致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研讀新約聖經中討論恩賜  

重要的三段經文：哥林多前書十二章，羅馬書十二章 3至 8節（及彼前四 

10〜11)和以弗所書四章4至10節。在這裡我不打算詳細地釋經，只想言 

簡意賅地指出聖經在這方面的教導。第二部分是反省，特別針對某些向 

來的誤解。 

一、經文釋義 

( - )羅馬書十二章 3至 8節 

保羅在羅馬書前半部討論救恩的問題，特別是因信稱義（第一至八 

章）及以色列人在救恩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第九至十一章）。之後， 

保羅開始另一部分的教導，是關乎信徒生活的。羅馬書討論的是永恆旨 

意的兩大要點：稱義和成聖。兩者的分別在於焦點，而兩者其實有緊密 

的相互關係。 

自第十二章起，保羅把焦點轉移到信徒生活，他先強調信徒的事 

奉， 重要的原則是：「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 

悦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 

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悦的旨意。」（羅十 

二卜2) 

保羅說的不錯，在事奉中，將自已當作活生生的祭物獻上是十分重 

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認識自己的能力。第3節是全段 重要的經 

文：「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 

得合乎中道。」但怎樣是過於所當看？怎樣又是看得不夠呢？答案在： 

「照著神給各人信心的大小」。「信心」一詞在希臘文有不少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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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裡 ， 很 明 顯 不 是 指 我 們 成 為 基 督 徒 的 「 信 心 」 ， 而 是 帶 有 信 靠 

( t r u s t i n g )和把握 ( c o n f i d e n e e )的意思，如馬可福音 i^一章2 2節的「信 

心」，不是說當彼得一旦成為基督徒，就有信心可以移山。這裡指的乃 

是彼得對神能力的信靠和把握。同樣地，在羅馬書十二章 8節的「信 

心」，是指我們在不同事奉崗位上，神給我們的把握。我們要按照神在 

不同事奉上給予我們的信心而努力事奉。 

在 4至 8節保羅詳盡地描述「身體和肢體」的關係；第 5節和 6至 8節 

互相平行，分別解釋第 4節上半部和下半部。第 4節其實是保羅在哥林多 

前書十二章用的比喻的摘要。 

4上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 

5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 ° 

4下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 

6〜 8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預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 

預言；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或 

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治理的’就當殷勤； 

憐偶人的’就當甘心。 

所以這段經文談到恩賜時，焦點集中在恩賜與從神而來的信心的關 

係：「按著神給予信徒在不同職分上不同程度的信心，忠心地事奉 

他」。當保羅枚舉各種恩賜後，教導信徒要「專一」運用這恩賜’可見 

他強調信徒對事奉的專一及對神的忠心 °其實’彼得也有相似教訓（參 

彼前四10〜11) °此外，保羅在這裡的講解有另一要義 °在 6至 8節提及 

的各樣恩賜’明顯地可分為兩類：一是獨特的和涉及全教會的，所以它 

們在達成教會使命上有特別功用，就如先知說預言、服事和教導 ( 6〜 7 

節）；另一在性質上是較一般和個人的，如勸誡、賙濟、幫助人、憐憫 

人（第8節）。 

(二）以弗所書四章7至14節 

雖然這段經文到第 1 6節才算完整，但由於我們主要是討論恩賜的問 

題，所以姑且把討論集中在 7至 1 4 ® 5�第四章的中心是信徒的合一 (四 1〜 

6 )。保羅勸勉信徒要「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之餘，立刻用 

一連串與基督徒信仰有關「一」的片語：「一身體、一聖靈、一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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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一信、一洗、一神、一父」。明顯地’ 12至14節中不同的恩賜的 

目的，都為要達成合「一」。 

在討論不同的恩賜時，保羅比喻它們為基督的戰利品。保羅用爭戰 

的比喻描述神的恩賜和基督得勝後獲得的戰利品的關係。這得勝是特別 

指向基督勝過死亡，復活和升為至高（8〜10節）：「勝過死亡—復活"> 

升天—（結果）擄掠戰利品爿賞賜不同的恩賜」。這一連串事件雖然不 

是保羅討論的焦點，但保羅列出的次序是有十分重要的含義：只有在基 

督宣告戰勝死亡後，祂才將各樣恩賜賞給祂的子民。我們甚至可以說： 

當我們成為基督徒，分享了基督勝過死亡之後的成果，我們才能得到這 

些恩賜。換句話說，得著恩賜是我們成為基督徒後的結果，更準確地 

說，就是生命轉變帶來的結果。 

此外，這段經文有另一個特別的教訓。保羅清楚表明不同的恩賜都 

有同一個目的：「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 

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第12〜13節） 

這種層層遞進的結構是保羅一貫的寫作手法，很易使人混亂。層遞 

的方向直指作者要表達的目標，上面的經文用了「直等到」作為層次間 

的連繫。整體的目標十分清楚：造就教會（參第 1 6節）。若將這目的進 

一步詳述，就是我們對主耶穌的認識和屬靈的知識上合一。保羅在這裡 

不是提倡宗教合一（ e c u m e n i c a l )運動，或指受諾斯底派影響的基督論 

而言。在保羅時代，基督教相信的比我們現在教會中那種宗派主義的情 

況更一致。當保羅教導門徒「合一」時，並不表示當時有嚴重的「分 

裂」，他倡導的是，在追求的過程中表現出的「真誠」。但究竟怎樣才 

可達到這種「合一」呢？明顯地這是要倚靠神賜給教會的不同恩賜。然 

而’我們要留意這些恩賜是指在教會中有獨特職分的一類人（「使徒、 

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即羅十二章 3至 8節中提及的第一 

類，而不是第二類。那麼保羅是否說施捨與憐憫等恩賜比較其他恩賜次 

一等呢？斷然不是’保羅說的是指在造就教會上，有些恩賜是較其他來 

得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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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林多書前十二章 

若要討論整章經文恐怕會太複雜，所以我會先介紹整章的大綱，然 

後只論述幾個有關恩賜的要點。 

1至3節：引言（所有屬靈的事都是由聖靈而來） 

一以前，我們被魔鬼牽引，現在則由聖靈引導 

4至11節：三位一體的神使不同的恩賜產生效應 

一（ 4〜 6節）聖靈賜不同的恩賜，聖子是我們服事的對象， 

聖父是聯絡各恩賜的 

一（ 7〜 1 1節）聖靈在賜予不同恩賜的過程中的獨特角色 

12至26節：身體和肢體的關係 

一（12〜13節）肢體雖不同，但身體只有一個 

一（14〜历節）肢體互相倚賴和合作 

一（27〜31節）恩賜的實例 

在這章經文裡，保羅回應他在以弗所書第四章中討論的主題’就是 

合一和不同恩賜的配合。值得注意的是：保羅在第一段經文中強調神 

(父）是恩賜的賜予者（羅十二 3 )，第二段經文強調基督（子）分發恩 

賜（弗四 7 )，而在這裡，是聖靈將各種恩賜分授給各人。這三位一體的 

關係在這裡（ 4〜 6節）用來表徵恩賜的不同層面。身體和肢體的關係， 

也在這裡解釋和形容得更為生動。肢體互相倚靠和合作的教訓，表明神 

並沒有看重某些恩賜’輕忽另一些恩賜’反之祂看各樣的恩賜是互相補 

足，那就是說：沒有某一種恩賜比另一種恩賜更重要。這段經文，恩賜 

的例子在兩處地方重複出現：第8至10節和第27至31節，這兩組恩賜的例 

子雖然有一些分別，但大致上是重複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組例子提 

及的恩賜幾乎都是與職分有關，明顯地只有一個例外，就是保羅在 後 

一節提示的愛的恩賜（第十三章） ° 

二、恩賜的評估 

甚麼是恩賜呢？怎樣的「才華」才算為恩賜？我想用幾個問題概括 

以上三段經文對「恩賜」的教導，這些問題都是一般信徒經常提問’在 

成長過程中，我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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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甚麼是恩賜？ 

「恩賜」這種素質對基督徒帶來的困擾，就好像「天分」對非信徒 

一樣。事實上，很多信徒都覺得「恩賜」是先天的，是冥冥中上帝賜予 

的，自出母胎便大局已定。不少熱心的基督徒也為此沮喪。倘若一個人 

沒有與事奉崗位相配的恩賜（如領詩的恩賜，或傳福音的恩賜），似乎 

他就不能或不配參與該項事奉。不過「恩賜」與「天分」之間有一個很 

重要的分別。「天分」名副其實是一種天生的才能，潛存於人之內，是 

先天的，但「恩賜」卻是後天的。以弗所書四章 7至 1 0節很清楚說明了 

「恩賜」是當一個人悔改後才有的。當我們經歷與基督同死、同埋葬、 

同復活之後，我們才有權利分享祂的戰利品。所以「恩賜」是神因祂的 

「恩典」（kindness)而賜予我們的才能。當然，我們對某事工有熱心， 

不等於神必定賜我們這方面的恩賜，因為主權在神的手中；但這又不等 

於我們不可以求，始終神的時間表與我們的時間表很不同。此外，雖然 

「恩賜」是得救後神賜的才華，而這才華有時是信主前完全察覺不到， 

就如我們常聽到一些信徒分享，他信主前很害羞；信主後，性格改變 

了，很主動跟別人傳福音。但不少時候，這人的才華是他信主前一些長 

處的延續。那麼有什麼不同呢？不同之處在於這才華是否為神而用，是 

否貢獻給教會。 

(二）恩賜就是表現？ 

「恩賜」的另一常見定義是「表現」。舉例來說，我怎樣知道某人 

有彈奏鋼琴的恩賜呢？很明顯，是從他的演奏得知；懂得彈奏的便是 

有，不懂得的便是沒有。不過這樣的定義卻產生各種問題。首先，我們 

要問，難道基督徒生下來便有彈琴的恩賜嗎？難道不需經年累月的苦練 

便可有一手好的琴藝？基本上，我們常以人在某方面的表現，來判定這 

人在這方面是否有恩賜，這並不一定是錯，只是太著重這方面時，便可 

能忽略更重要的一點：恩賜是需要時間孕育，才能充分發揮的。此外， 

恩賜也有強弱之分，以彈琴為例’難道懂得彈琴的人都屬同一等級？很 

明顯，有些人彈琴較好’但「較差」的也不等於他沒有恩賜，因為這才 

華都是用在事奉中’我們會在下一段詳細討論這點。在討論恩賜時，保 

羅根本不關心「我怎麼知道自己有這些恩賜？」這問題。保羅可能假設 

我們每個人都已經知道自己的恩賜，因為廣義來說，「恩賜 I就是神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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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信徒參與事奉的福分，神既賜我們這機會，便必定賜我們能力去 

做；但實際上，幹得怎麼樣，卻是另一回事。 

第二，在我們討論的經文中，保羅根本沒有論到「表現」的問題。 

按我的理解，只有一種恩賜是保羅較具體地提及它的表現一教導。如 

提摩太後書二章 2節說：「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當然，把純正 

的教導流傳下去，是維護教會信仰的一大要訣。因此保羅強調這些有教 

導恩賜的人必須能教導別人。但這仍是十分空泛，試問有誰是不能教導 

別人的呢？我認為問題不在於有沒有恩賜，而是某些人學習教導的技巧 

較快，就好像有些人學習語文較快一樣。大部分信徒說自己沒有教導恩 

賜，是因為懶惰，不肯去進修’而不是不能學習到教導的技巧。 

那些只著重表現的人，常常忽略一個重點，就是不論那種才幹的發 

展都是一個過程。沒有任何東西是真正完全天生的，幾乎任何事物都從 

不同的過程中產生，當我們說某人有彈琴的恩賜時，我們是否在他還作 

嬰孩時就知道？抑或當他是小孩子時？又或者是當他長大了並且得了好 

名聲之後？我們很多時候是看見了結果才下結論’忽略了引致這結果的 

整個過程，這正因為我們以表現作為判斷的基礎；誤以為表現的好壞， 

是量度恩賜的標準。這情況是十分普遍的，因為評估的人為求方便，便 

定下一些簡化判決恩賜的條件’從表現來觀察更是快捷方便；但情況有 

時更嚴重，就是我們常把恩賜等同名聲。一間有名的教會一定要找一位 

「有恩賜」的人作他們的牧師’這樣才對稱。他們用甚麼原則去找？毫 

無疑問，他們的首要條件是「名聲」和「表現」 °我要再說’以表現來 

量度恩賜不單普遍更是方便，但這恐怕不是聖經的教導 °不錯，一個能 

言善辯的人比一個害羞的人可能在教導方面有更多「恩賜」’但我們實 

在聽過太多例子’就是一個本來害羞的人，藉神的恩典也可成為卓越的 

導師。我們要小心不要把事情看得過分簡單 ° 

(三）特別恩賜與普通恩賜 

以上各段經文提及的恩賜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特別的功能’更正確 

地說，是特別的職事，如「使徒」「教師」「先知」「說方言的」等 

(林前十二章和弗四章） °這些恩賜似乎是特別為達成教會的功用而設 

立的（弗四 1 1〜 1 2 )。所以許多人認為這些恩賜是特別賜予某些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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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人。這未嘗沒道理，但必須要小心，切勿忽略有些恩賜，信徒 

可藉祈求獲得。 

另一類的恩賜在性質上是普遍的，因而每個基督徒都可能得到，例 

如「勸化」「施捨」「治理」「憐潤人的」。有趣的是，這些恩賜只在 

羅馬書十二章 6至 8節提及，原則就是「按神分給各人信心大小」而作。 

就 這 含 義 引 伸 ， 這 類 較 普 遍 的 恩 賜 ， 其 實 是 一 個 開 放 類 別 （ o p e n e d 

c a t e g o r y ) ，我們幾乎可以把很多其他「恩賜」加進這一組之內，如「關 

心別人」「愛別人」（林前十三章）「體貼別人」等等。另一方面，屬 

教會和較專門的恩賜是一個關閉類別（closed c a t e g o r y )，但這關閉程度 

也是相對的。近日聽見一校友提及她的教會，打算聘請一位負責人力資 

源（human resource)的人，統籌教會人力分佈的事宜。乍聽起來有點小 

題大作，但在一間有二千多會友、十多位傳道人的教會，的確需要有這 

種恩賜的人服事教會。這類專門的恩賜是為達成教會的教導使命，恩賜 

的不同只在功用和崗位上，不在地位和尊榮上。我認為，若稱有這類恩 

賜的人為「蒙召的」和「委身的」，一般人會覺得這種恩賜需要有特別 

才華方能勝任。試想使徒行傳第六章提及那七個每天分配食物的執事 

(我覺得司提反和腓利是例外）’究竟這工作需要什麼才華的人才可承 

擔呢？反省今天教會的情況，有多少執事或長老是有某種非常獨特的恩 

賜？除了他們對神的盡忠和委身，對弟兄姊妹的關心外，還有什麼可誇 

的呢？在今天的教會’我們 需要的正是這方面的恩賜。那些普遍的恩 

賜，如「勸化」「施捨」「治理」「憐憫人的」等等，我覺得不把它們 

視為「恩賜」倒好’因為它們應該是基督徒的品格行為’是每個基督徒 

都應有的 °很可悲的是，我們把這些恩賜「事工化」，局限在某些崗位 

上。不錯，這類事情有些人比其他人做得優勝’但這些事情也是每個信 

徒應該學習做好的。 

畢竟’問題可能不是有沒有「恩賜」或「呼召」，而是是否願意委 

身？初入神學院教書時曾參加男聲詩班’由於每週都要定時練習，覺得 

很辛苦 °所以一年後便停止，沒有繼續參加，曾有人問我：「其實你唱 

得不錯’而且比以前有很大的改進’為什麼不繼續唱呢？」我很坦白的 

答道：「我不願意在這方面委身。」回想這樣回答，實在有點牆脑，但 

又很佩服自己的坦率，因為問題的確不是有沒有唱歌的「恩賜」，而是 



黃錫木：恩賜的再思 115 

願不願「委身」。我們常用「沒有恩賜」來欺哄自己，逃避承擔某方面 

的事奉，或表示自己不願意在某些事情上努力。教會的弟兄姊妹常問： 

「我是否有帶領查經的恩賜？我是否有教主日學的恩賜？」因此，聚會 

完畢後，沒有人打掃地方’恐怕也是恩賜的問題吧！在神學院，學生常 

問：「我是否有卩念希臘文或希伯來文的恩賜？我是否有隐教會歷史的恩 

賜？」或許這些同學應該要問，他是否有讀聖經’讀神學的恩賜。一個 

常見（當然不是絕對）的情況是，在這些方面做得好的人就被視為有恩 

賜，做得不好的就以為自己沒有恩賜，但從不思想自己要加倍努力，把 

它做好 °考試不合格，與其自怨沒有恩賜，不如努力重修’把它讀好。 

對很多基督徒來說，他們常有一個疑問：「我是否有恩賜去……」 終 

以致他們一事無成。這種自欺欺人的情況，就如使用 I . Q . 測驗來決定一 

個人在學習或工作上有多大成就一樣。我深深認為 有幫助的是，一方 

面我們固然要相信某些恩賜確是神特別賜下的，另一方面我們應更多瞭 

解和發展自己的潛能：甚麼是我們可以做得 好的？甚麼是我們仍可以 

做，縱使有人比自己做得更好？當然還有甚麼是自己做不到的？ 

(四）恩賜有次等的嗎？ 

由於恩賜有很多種，那麼會不會有些恩賜比另一些次要呢？我們討 

論「身體與肢體」的關係時，已很清楚看到一個重要的原則：恩賜雖然 

有很多種，但它們卻是彼此搭配、互相依靠，並非互相較量。換句話 

說，當恩賜用在建立基督的身體時，它們是全然平等的。另一個問題： 

就表現而言，我的恩賜會否比別人弱呢？問題可能不在有或沒有，而是 

究竟自己能否接受這個事實。 

我想用一部自己十分喜愛的電影《莫扎特傳》來回答這個問題。以 

《莫扎特傳》作為該電影的中文譯名其實不盡不實，因它太死板和使人 

誤以為電影純粹是傳記式，其實該電影並非傳記。 

莫扎特的名字由三個字組成：Wolfgang Amadeus Mozar t。導演故意 

選用莫扎特中間的名字（"Amadeus")作為該電影的名稱，因為它包含 

了某些特別的意義。 " A m a d e u s "是拉丁文，是由 " a m o - "(愛）和 " d e u s " 
(神）組成的複字。這字的意思可以是「愛神的」或「神所愛的」，按 

這部電影的內容來說，兩個意思都有。該電影是由兩個重要的角色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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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莫扎特和另一位音樂家沙利艾理（ S a l i e r i )。莫扎特是「神所愛 

的」，是神的寵兒，而沙利艾理卻是「愛神的」人。電影的內容是描述 

莫扎特這位「神所愛」的人怎樣被一位「愛神的」人沙利艾理剷除，所 

以它的中文片名其實也應以此意念命名。整個故事開始和終結都是沙利 

艾理的自白，故事的鋪陳也以沙利艾理的回憶作主線，因此，焦點應是 

沙利艾理而不是莫扎特。沙利艾理被描寫為如何由一個仰慕莫扎特變為 

卑視他，甚至要毀滅他，從愛神以至離棄神，從一個本來是滿有恩賜的 

音樂家，並以其恩賜事奉神的人，變為一個將自己的恩賜成為滿足個人 

私慾的人。 

莫扎特是「神所愛的」（神的寵兒），從小開始接受音樂訓練，不 

斷有機會受造就，而且天分過人。反之，沙利艾理就不同。導演把他描 

給為一個虔誠地「愛神的」信徒，但出身貧窮，到十多歲才有機會接觸 

音樂，他雖然沒有莫扎特的天分，但有恩賜，因為他願意事奉神。莫扎 

特是個天才，但同時是個蠢才。直至臨死前，他仍以為沙利艾理是好朋 

友，而且顧欠了他對自己的幫助。其實，這正是導演想要塑造莫扎特的 

形象：一個愚蠢的天才，除了音樂天分，甚麼好處都沒有，只喜愛醉 

酒、荒宴、無所事事。反觀沙利艾理卻是一個無瑕庇的紳士，被許多人 

尊重（甚至包括莫扎特），有崇高的社會地位。 

該電影的轉捩點是，當莫扎特的妻子把他的手稿拿去給沙利艾理 

看，請求沙利艾理幫助莫扎特，在德皇面前提拔他。沙利艾理一看這份 

手稿，即時百感交集：驚駭、疑惑、甚至憤怒。手稿上不單表露圓渾的 

音律，而且竟然絲毫沒有刪改過。對莫扎特來說，草稿和定稿根本是一 

樣的。那天晚上，坐在火爐旁，他感到極度失望和憤怒。他望著牆上的 

十字架，然後說：「如果這（音樂）不是你想我有的，為甚麼？為甚麼 

你要把這麼強的愁望放在我心底來折磨我呢？」沙利艾理又說：「從今 

開始’我要毀滅你的寵兒’你的傑作。」跟著沙利艾理燒毀那十字架， 

連自己對神的虔敬也一併被熊熊烈火吞隨了。整部電影其實都被沙利艾 

理一個問題貫穿：「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神會將這樣高貴的恩賜給 

予像莫扎特那樣污穢的人？而我一生都對神敬虔，得到的為甚麼只是一 

個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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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莫扎特的生活確是糜爛荒唐，但他的音樂成就卻是無與倫 

比，沙利艾理在這方面是望塵莫及的。沙利艾理不能接受自己雖然真正 

愛神，而且用自己音樂才華來事奉神，但他的恩賜卻只是次等。他問： 

「我的恩賜怎可以是次等的？」在導演的眼中，引致莫扎特死亡，沙利 

艾理只是半個览手，另一半則是神，是神殺害自己的寵兒。這實在是  

悲慘的悲劇。 

恩賜可以是次等的嗎？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是」 

是因為在現實中有些人確是比我們優勝。如果一個人有某種恩賜，但這 

恩賜的表現卻不是世上 好，我們斷不能因此說他沒有恩賜。在教會中 

作司琴的，他或許不是世界上 好的鋼琴家，並不能因此說他是沒有恩 

賜。因為恩賜也有不同程度的分別。但另一方面，恩賜「不是」次等 

的，因為在神眼中，當祂給予我們某種特別的恩賜，不論對我們或對神 

來說，它永遠是好的。當神創造地上萬物時，難道祂使所有的鹿都跑得 

一樣快嗎？固然不是，但神說：「這是好的」。所以 要緊的，其實不 

是我們的表現有多好，而是我們在神眼中，甚麼是 好，而在這方面， 

我們必須要對神有信心。在這部電影中，雖然莫扎特和沙利艾理的表現 

有強烈的對比，但他們有一共通點：不能欣賞神給予他們的東西。莫扎 

特在音樂方面有極大的恩賜，也作過不少的聖詩，但他沒充分運用這恩 

賜來事奉神，而且在他的生命中，我們找不到一點對神的敬虔、順服和 

將自己分別為聖。而沙利艾理雖然沒有莫扎特的才華，卻有事奉和敬虔 

的心，可惜的是，他不尊重神給他的恩賜，看得不「合乎中道」，追求 

恩賜變成滿足愁望，於是把自己僅有的恩賜，連對神的敬虔、順服和分 

別為聖的美德都一併燒毀。 

博士課程畢業至今已有五年，不少時候，我會問自已：「我是否有 

恩賜成為學者？」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更肯定的是，我不會成為在 

自己研究的範圍中 傑出的學者。正如我曾對一班同學說：「在香港這 

種環境中生活，我想自己不可能成為一流的學者，或許二流吧！」或許 

同學以為我說笑，但我是非常認真的，說完這話’我的確很平安’心情 

也 很 輕 鬆 ， 縱 然 我 在 樂 園 中 不 是 跑 得 快 的 鹿 ， 但 神 說 ： 「 這 是 好 

的。 I 要緊還是在神面前盡一己之力，做得好，做得有進步；期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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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當我來到神面前時，祂對我說：「你這忠心的管家，請你站到我 

這邊，與我一同坐席。」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 

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 

得的獎賞。」（腓三13〜14) 


